
在线诉讼服务，“打官司”越来越方便

人民法院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当我
们的权益受到侵害，多方维权无果，兜兜转转最终选择了
诉讼。一说起诉讼，老百姓会有“畏难心理”，时间久、程
序复杂、法律文书太专业、还要花钱请律师等，不少不法
商家抓住了消费者的“畏难心理”，最终让不法行为不了
了之。但是，随着我国互联网司法的发展，从在线缴费、
视频听证、庭审网络公开，到全流程在线诉讼、智能化应
用、协同化办案，老百姓“打官司”越来越容易了。

6月 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
则》，目前全国已有3500多家法院接通“中国移动微法院”
在线诉讼平台，累计访问量超过12.65亿次，为市民提供多
样化、全链条、“一站式”的在线诉讼服务，选择晚上打官
司的老百姓越来越多。

“榴小夏”退加盟费事件中，周先生通过朋友介绍，联
系到一位风险代理律师，在交了 1000 元律师费后，该律
师通过在线诉讼平台，网上立案，网络开庭，赢了官司。
周先生表示，律师在上海，他在四川，受理法院在山东章
丘，而“榴小夏”代理人则在青岛，“榴小夏”代理人强烈
要求线下开庭，但是他和律师据理力争，得到了法院的支
持。由于证据链清晰，“榴小夏”代理人当庭便表示愿意
退钱。周先生表示，虽然案件可能会进入强制执行阶段，

“榴小夏”也有可能“耍赖”，但什么是正确、合理、高效的
维权，他心中已有答案。

王女士是西海岸新区乐芙瑜伽闭店事件的受害消
费者之一，近日登录了“中国移动微法院”小程序，按照
步骤提交了诉讼材料，对“乐芙瑜伽”提起了诉讼。今
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联合
发布了常见民事案件的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对于
那些事实清晰的小案，老百姓自行上网立案发起诉讼
更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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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晚报新闻热线，记者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市民朋友支招

克服畏难心理 敢于依法维权

市中院公开庭审案件。

晚报新闻热线是读者反
映问题的窗口，超市买到变质
食品、刚报的培训班教培机构
跑路了、签订了消费合同商家
却不认账、被古力盖“咬”了没
人管、被车库起降杆砸伤物业
该不该负责……当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时，不少市民朋友在
向行政执法部门投诉的同时，
拨打新闻热线，寻求舆论监督
力量介入，助力维权。记者梳
理了近期参与、报道过的新闻
事件，当市民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时，应当正确认识纠纷，并
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为市民提供法律咨询。

■律师提醒
维权应找法律专业人士
切忌随意上网搜索法条断章取义

山东诚功（崂山）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于文鑫表
示，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切忌随意上网
搜索法条断章取义，以及听取网络各种不靠谱的
办法。应在法律专业人士的指导和帮助下，合理
合法维权，避免耗时耗力做无用功，更避免自身问
题没有解决，却因维权方式方法不当招致更大的
麻烦。

借助“智囊团”，正确认识纠纷

正确认识纠纷，是维权的第一步。
当我们的权益受到侵害，可借助我市的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对事件的是非对
错、是否违法、法律规定是什么、是否在
监管部门受理范围内、申诉渠道是什么
等方面获得正确的认知。

遇到拿不准的事，打个咨询电话
是最便捷的方式之一。12348 公共法
律服务热线是我市面向市民的法律咨
询专用电话，热线值班人员均为专业
优秀青年律师，咨询领域可覆盖大多
数民事纠纷，可对市民遭遇的侵权事
件作出正确的定性和法律评价。我市
12348 热线还兼具调解功能，在征得市
民同意后，会有调解专席介入调解。

如：在一起劳动纠纷中，大学生小
王在奶茶店兼职期间不小心出错单被
客户投诉，并因该投诉与奶茶店老板
发生言语冲突，决定辞职，但奶茶店老
板拒付其半个月的工资。小王拨打
12348寻求法律帮助，经12348热线调
解，奶茶店老板与小王达成一致，支付
1000元工资。

电话咨询觉得还不放心，可以到身
边的公共法律服务站寻求帮助。目前
我市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已实现市、
区、镇、村四级覆盖。每个街道的公共
法律服务站都有法律顾问值班，他们或
是执业律师，或是基层法律工作者。这
里“实战”性更强，不仅会给出专业的解
答，基层法律工作者还可以代理民事诉
讼，“真刀真枪”运用法律武器为老百姓
维权。

如：在李沧区浮山路街道司法所，
辖区居民老李的孩子遭遇车祸，肇事车
辆保险公司打来电话让其15天内必须
结案，否则就当弃权。他来到浮山路司
法所寻求帮助。社区法律顾问李连成
向他讲明交通事故处理流程以及法律
追诉时效，并让他保留好车祸治疗期间
的病历、发票，以备诉讼使用。后来，李
连成代理这起案件，官司打了3年，帮助
老李家伸张了正义。

周先生因“榴小夏”加盟合同纠纷
找到了企业属地的崂山金家岭司法
所。司法所请来了执业律师，听周先生
讲述加盟遭遇，并看过双方签署的合同
后，律师给出法律意见：起诉。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

涉及签署合同的民事纠纷，如教培机构跑
路、不履行加盟协议等，往往被认定为经济纠
纷。市民维权需要通过国家司法机关进行公力
救济，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今年1月份晚报追踪报道的“我的加盟费能
退回来了吗？”——周先生与“榴小夏”加盟纠
纷，近日尘埃落定。周先生诉“榴小夏”退加盟
费案，今年 5 月 29 日开庭，法院 6 月 18 日判“榴
小夏”败诉，全额退还周先生加盟费71800元。

去年 12月，远在四川的周先生为了讨回加
盟费，来到青岛，其维权之路颇具代表性。从
拨打 110、向行政执法部门投诉到找新闻媒体
曝光，这是其用过的公力救济手段。从拿着马
扎到“榴小夏”办公地点门口静坐，到通过社
交平台组织维权群，到组织受害者上门讨说法
等，这是其用过的私力救济手段，这些皆没有
成效。后来，记者和周先生来到金家岭街道司
法所，律师表示这是加盟合同纠纷，需要向法
院起诉主张权利，周先生当时并没有接受律师
的意见。他认为，在青岛法院起诉，他的差旅
成本太高，而且老家孩子还小，需要照顾。当
时他坚持认为“榴小夏”涉嫌虚假广告宣传、没
有加盟招商资质等，通过行政执法就可以为其
讨回公道，甚至组织受害者联盟准备与“榴小
夏”硬刚。

几经周折无果后，他采纳了记者的建议，请
来律师，通过诉讼讨回了自己的加盟费。记者
获悉，还有多位加盟受害者在崂山法院起诉“榴
小夏”。

近日晚报关注的“月亮湾海参消费商坑消
费者事件”，在多次协商无果后，数十位七旬受
害者已经凑钱请来律师讨公道。目前，消费者
已经委托律师向涉事企业发去律师函。

青岛晚报·掌控传媒

““声明原创声明原创””
使用“声明原创”作品须经授权同意

（0532-82860085）


